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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德宏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征集投票权的起止时间：2018年4月26日9时至2018年4月27日16时30分 

 征集人对所有表决事项的表决意见：同意 

 征集人未持有公司股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并受浙江德宏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其他独立董事委

托，独立董事曹悦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拟于 2018 年 5 月 3 日召开的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一、征集人的基本情况、对表决事项的表决意见及理由 

征集人独立董事曹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对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第十二次会议审议的 《浙江德宏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 2018 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草案）及摘要》、《浙江德宏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和《关于修改<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的议案》表决意见均为同意。 

曹悦先生简历如下： 

曹悦先生，现任德宏股份独立董事、中国国籍，1969 年生，研究生学历、

法律硕士。2006年 9 月至 2010年 12月在浙江省司法厅工作；2010年 12月至今

在浙江省律师协会任副秘书长。2016 年 12 月 30 日至今任德宏股份独立董事。

2015年 12月至今担任浙江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6年 3月至今担

任浙江国检检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7 年 7 至今担任万邦德新材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曹悦先生认为：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

结构，健全公司激励机制，增强公司管理团队和业务骨干对实现公司持续、健康

发展的责任感、使命感，有利于公司的持续发展，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8年 5月 3日 13时 30分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18年 5月 3日至 2018年 5月 3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二）会议地点：浙江省湖州市南太湖大道 1888号公司新厂区办公楼五楼

会议室 

（三）会议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1 《2017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17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2017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4 《2017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关于董事薪酬的议案》 

7 《关于监事薪酬的议案》 

8 《关于 2018年度银行融资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9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18年 4月修订稿)》 

10 
《浙江德宏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相关事宜的议案》 



12 《关于聘请 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三、征集方案 

（一）征集对象 

截止 2018年 4 月 24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登记在册并办理了出席会议登记手续的公司全体股东。 

（二）征集时间 

2018 年 4月 26 日 9时至 2018年 4月 27 日 16时 30分 

（三）征集程序 

1、征集对象决定委托征集人投票的，应按本报告附件确定的格式和内容逐

项填写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2、委托人应向征集人提供证明其股东身份、委托意思表示的文件清单，包

括（但不限于）： 

（1）委托投票股东为法人股东的，其应提交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股东账户卡复印件，上述复印件须加盖

法人股东公章； 

（2）委托投票股东为自然人股东的，其应提交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

托书原件、股票账户卡复印件，上述复印件须经自然人股东签字。 

3、委托人应在征集时间内将授权委托书及相关文件通过专人投递或邮寄的

方式送达以下地址，以接收或信函寄达的时间为准。 

地 址：浙江省湖州市南太湖大道 1888 号 

收件人：德宏股份证券部 

电话：0572-2756170 

传真：0572-2756309 

邮编：313000 

4、委托人重复授权委托征集人的，以其最后一次签署的授权委托书为有效，

无法判断签署时间的，以征集人最后接收的授权委托书为有效。 

5、委托人授权委托征集人后，可于现场会议登记时间截止前以书面方式撤

销对征集人的授权委托。 

 



征集人：曹悦  

   2018年 4月 13日 

 

 

 

 

 

 

 

 

 

 

 

 

 

 

 

 

 

 

 

 

 

 

 

 

 

 

 



附件: 

征集投票权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作为委托人确认,在签署本授权委托书前已认真阅读了征集人

为本次征集投票权制作并公告的《浙江德宏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公开征集投票权报告书》、《浙江德宏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及其他相关文件,对本次征集投票权等相关情况已充分了

解。 

本人/本公司作为授权委托人,兹授权委托浙江德宏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曹悦先生作为本人/本公司的代理人出席浙江德宏汽车电子电器股

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按本授权委托书指示对以下会议审议事项

行使表决权。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1 《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2017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4 《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关于董事薪酬的议案》    

7 《关于监事薪酬的议案》    

8 《关于 2018 年度银行融资及相关授权的议案》    

9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18年

4月修订稿)》 
   

10 
《浙江德宏汽车电子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12 《关于聘请 2018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委托人应当就每一议案表示授权意见，具体授权以对应格内“√”为准,

未填写视为弃权)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名或盖章):  

委托股东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股数: 

委托股东证券账户号: 

签署日期: 

本项授权的有效期限: 自签署日至 2017 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 


